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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尽快解决铁路土地确权中的疑难问题，是摆在铁路用地管理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多年与铁

路土地“打交道”积累的经验得出：铁路用地管理中地籍管理是基础，注重确权、完善权属资料是关键，二者良好的

结合才能管好、用好铁路土地。故在铁路土地管理过程中，应想尽一切办法，妥善解决好铁路用地确权的遗留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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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改革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完善，土地

的重要地位在国民经济建设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土

地的使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在这个过程

中，土地权属自然也就成了企业和个人拥有土地使

用权的重要依据。自１９８７年国家土地管理局要求

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以来，铁路土地管理

部门利用多年的时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全

面开展铁路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工作，并取得

了良好效果；但因权属资料不全、历史遗留权属纠纷

等原因，全国铁路土地的确权工作至今尚未完全完

成，该文以多年铁路土地管理经验就其未能按时确

权的种种情况进行概述。

１　未按时确权的原因

１．１　历史问题

铁路用地历史悠久，各个历史时期对铁路土地

的认识、管理方式不一样。以青岛大港片区为例：从

历史资料不难看出，建国前，大部分铁路空闲地就已

经开始被有关单位或个人租用，相关手续不健全，有

的甚至连租用合同都没有。建国后，土地公有制，原

土地使用者已把这部分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加之地

方政府为照顾各方面的关系，在土地的规划和使用

上，也倾向于将土地划归为实际使用者［１］。尤其文

革期间，疏于对土地使用情况的系统管理，乱占滥建

现象更为严重。对于这部分土地的归属，直至现在

铁路主管部门也没有指导性文件，加之一些地方政

府土地管理部门对铁路用地了解较少，致使这部分

土地的权属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１．２　留用地难归属

铁路建设时，考虑发展需要征用一定数量留用

地，当铁路建成后，许多部门从自身需要出发，就在

车站及货场附近的留用地修建库房，囤积周转货物，

邮电部门也需在站区设立转运站等。虽然大部分单

位与铁路有明确的租借合同，但仍有部分占地单位

以使用多年为借口，在铁路土地申报登记时拒绝配

合相关工作。更有少数租地者由于所租地块不与铁

路单位相邻，申报登记未加铁路部门指界盖章，私自

到政府职能部门申报登记。铁路相关部门发现后，

与地方管理部门对该问题多次商讨、论证，花费了大

量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收效甚微，给铁路土地确

权问题带来诸多麻烦。

１．３　重复征地问题

在铁路地界内发生的重复征地问题：铁路征地

在前，路外征地在后。根据土地确权有关规定，土地

使用权限应确定给最后一次征地部门，这类问题铁

路土地管路部门处理起来就相对困难。重复征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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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已属铁路建设纳入发展的范围，铁路部门原则

上不会让出，难以做出让步，权属问题也就不能解

决。

１．４　少数单位不配合

新建铁路土地申报登记时，常会遇到相邻单位

不配合指界盖章的现象。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

种：①拆迁补偿不到位，铁路工程建设项目在修建时

已将款项拨给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没有

及时把拆迁费用拨付被拆迁单位或个人；②施工单

位为尽快开工或施工顺利，随意给附近单位或个人

许愿，待工程完工后拔腿走人，当铁路部门按要求对

土地进行指界盖章时，对方会提出诸多无理要求；③

施工单位的施工场地和临时设施，在工程完工撤走

时以买卖或租借的形式转让他人，给申报登记和管

理带来很大难题［２］。

综上所述，在铁路土地的申报登记问题上，铁路

相关部门与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

歧，特别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双方见解常常难

以达成一致，使铁路土地申报登记工作受到较大影

响。

２　解决问题的建议

２．１　熟练掌握法律法规

铁路土地管理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要熟练掌握

国家历年来对铁路用地的法律、法规、政策，充分利

用适用于铁路土地确权的（１９９５）国土（籍）字第２６

号文件，该文件二十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确定给

直接使用土地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但法

律、法规、政策和本规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如国务院

法规局国法函字（１９９８）０２０号文件第一条指出：

“１９５０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铁路留用土

地办法》和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护

铁路设施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的通知》均系现行

法规，各部门、各地区仍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土地

管理局１９９７年印发的《土地确权》一书明确规定，对

铁路土地适用《铁路留用土地办法》。严格按照国家

土地局颁布《土地登记规则》和《地籍调查规程》的程

序，积极与地方土地管理部门沟通，达成共识。严格

依据铁路部门的权属来源证明材料，达成权属合法、

界址清楚、面积准确的基本原则进行权属确认。对

有纠纷的历史遗留问题，应按国家土地局发布的有

关法规，结合国务院历年来发布的有关法规以及近

年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国土资源部和

铁道部颁发的《铁路用地管理办法》的有关内容，按

不同时期租占情况制定相应的确权措施，本着尊重

历史、面对现实的原则进行合理解决。

２．２　铁路留用地的权属原则应确认给铁路部门

该文所提遗留问题基本都出在铁路留用地上。

铁路运输企业不同于其他企业，它自身具有相当完

整独立的建筑群。为此，铁路部门最好根据不同的

占用时间，结合相应的指定性文件，使铁路土地管理

部门在申报登记时有一定依据［３－４］。例如：①在安

全保护区以外，不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从建国前就

已被地方单位或个人占用的土地；②１９８２年以前被

地方单位或个人占用且不影响铁路运输的土地；③

由于历史原因，路外单位和个人占用的铁路土地，始

终未经铁路部门同意，也没有合法的用地手续，私自

强行占用铁路土地，严重制约着铁路的规划和发展，

打乱铁路设施的正常布局，使得铁路一些计划内的

项目被迫取消或后延，按有关规定都属违法占地，违

章建筑。对于上述几种情况的土地，应无条件确权

给铁路。权属确认后，铁路部门应根据当地政府意

见，按照有关规定有计划的将违章建筑清理。凡是

有租借协议，至今仍履行的，这是双方自愿的契约关

系，并且是按国务院第六办批复的有关规定办理的，

租约手续理应受到承认，同时也符合现今的土地有

偿使用政策，土地权属也必须确认给铁路。

２．３　重复征地的情况

对于重复征地，首先要根据征地的前后，如果铁

路征地在前，重复征地的地点已属铁路建设纳入发

展的范围，铁路部门应以现行法规为依据，从铁路远

期规划考虑，坚持原则，与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力争达

到意见统一。如果铁路后征，对方又拒不搬走，应积

极做好土地使用前者的工作，将该土地的权属确定

给铁路部门使用。

２．４　加强沟通与联系

新建铁路的土地申报登记，施工单位要积极与

地方土地管理部门联系，发现没及时把拆迁费用拨

给被拆迁单位或个人的，要督促相关单位，尽快予以

解决；同时，加强监管，杜绝施工单位随意给附近单

位或个人许愿，以免给后期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施工单位的施工场地和临时设施，在工程完工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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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及时交由铁路部门管理使用，这样会减少很多麻

烦。

如果按照上述思路就能较好的统一认识，加快

铁路土地确权的步伐。既可节约人力、物力、财力，

也能给管理带来便利。为此，铁路土地管理部门要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提升

地方土地管理部门对铁路土地的认识，充分体会到

铁路土地在铁路建设中的重要性，对争议问题达成

共识，为铁路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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